
1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保荐机构”）作为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侨食品”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2023年 2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202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南侨食品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98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352.9412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98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7,872.94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8,745.21万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127.73万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5月 12日划

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年5月 13日出具了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100640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 103,104.75

减：募投项目累计使用金额 59,5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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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金额 24,247.98

使用募集账户支付的募投项目款 35,321.31

减：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置换金额 3,977.02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470.59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44,029.0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障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

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于 2018年 5月 18日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南

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履行募集资金使用分级审批手续，

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同时，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3

年 9月修订）。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的要求，保荐机构与公司已于 2021年 6月 4日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并与实施主体子公司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和天津南侨

食品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于

2022年 11月 17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2022年 11月 28日，保荐机构与公司及新增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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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相关子公司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南侨食品有限

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存款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类别 余额

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736098225 募集资金专户 168.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

泾开发区支行
1001266329200587996 募集资金专户 19.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

泾开发区支行
1001266314200047553 募集资金专户- 七天通知存款户 190.00

盘谷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100000012872 募集资金专户 61.83

盘谷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00100000012872-3 募集资金专户 - 七天通知存款户 100.00

玉山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581000001425 募集资金专户 177.91

玉山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581000001433 募集资金专户 116.02

玉山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581000001441 募集资金专户 163.81

玉山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5000003571 募集资金专户 - 七天通知存款户 1,300.00

玉山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000585000003587 募集资金专户 - 七天通知存款户 9,9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 455981507893 募集资金专户 10.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 445563190318 募集资金专户 - 七天通知存款户 27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支行 121929690210558 募集资金专户 54.5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支行 12192969027900028 募集资金专户- 七天通知存款户 1,130.00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736098225 募集资金专户 168.2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城市

广场支行
277892707070 募集资金专户 2,414.13

星展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18552388 募集资金专户 2,738.02

星展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012412060125 募集资金专户- 七天通知存款户 16,000.00

盘谷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 募集资金专户 3,214.12

盘谷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00500000001352-19 募集资金专户 - 七天通知存款户 6,000.00

合计 44,029.0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募投项目投入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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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6,000.00万

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

强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不

含衍生品的理财产品等）。期限为自公司 2024 年 2 月 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授权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34,890.00万元用于购

买七天通知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存款方

式
余额 到期日

预计

年化

收益

率

存款期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漕

河泾开发区支行

通知存款
七 天 通

知存款
190.00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1.25%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盘谷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通知存款

七 天 通

知存款
100.00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1.55%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玉山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通知存款

七 天 通

知存款
1,300.00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1.55%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玉山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通知存款

七 天 通

知存款
9,900.00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1.55%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金山支

行

通知存款
七 天 通

知存款
270.00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1.25%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古北支行
通知存款

七 天 通

知存款
1,130.00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1.35%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星展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通知存款

七 天 通

知存款
16,000.00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1.45%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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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存款方

式
余额 到期日

预计

年化

收益

率

存款期限

七天通知 七天通知

盘谷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通知存款

七 天 通

知存款
6,000.00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1.55%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合计 34,890.00

2024年度，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向工商银行，盘谷银行，玉山银行，中

国银行，招商银行及星展银行购买七天通知存款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取得到期收

益 915.04万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除上述七天通知存款外，公司利用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到期，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公司的募

集资金账户。

公司为确保资金安全采取了以下风险控制措施：

1、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

优质合作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现金管理产品品种等。公司

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金融机构现金管理项目进展情况，一旦

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公司选择的系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保本型产品，总体风险可控，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日常经营所需资金、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6

（三）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 11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冷链仓储系统升级

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系首发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上述项目现已建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上述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23,241.64万元，截至 2024年 11月 20日，扣除应付未付金额 98.28万元后，节

余募集资金 637.65万元（含利息收入），节余募集资金占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比例

为 2.74%。公司将截至 2024年 11月 20日的节余募集资金 637.65万投入首发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重庆南侨淡奶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一期项目使用。本次结

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应付未付金额合计 98.28万元，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用于后续项目建设合同尾款及质保金等款项支付。待支付款项完结后，公司将

办理销户手续，注销“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

统建设及升级项目”募集资金账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支付款项完结

后办理销户手续。

（四）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

况详见附表 2：2024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202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问题。

六、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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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南侨食品募集资金的存

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方式包括查阅募集

资金的银行对账单、财务凭证、公司公告及其他相关报告与文件等，并与公司负

责人等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侨食品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违

规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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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91,277,271.8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212,761.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11,530,114.8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5,692,901.6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1%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 (1)(注 1)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 ＝ (2) - (1)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 (%)
(4) ＝ (2) / (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 是 587,971,271.83 382,624,757.00 382,624,757.00 65,210,601.00 303,315,126.57 (79,309,630.43) 79.27% 2025年 9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
是 129,600,000.00 23,416,400.00 23,416,400.00 3,800,855.00 21,597,730.00 (1,818,670.00) 92.23% （注 2） （注 2）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否 64,706,000.00 64,706,000.00 64,706,000.00 7,563,242.00 17,526,100.49 (47,179,899.51) 27.0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

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
否 209,000,000.00 209,000,000.00 209,000,000.00 - 209,143,881.00 143,881.00 100.07% （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重庆生产基地 是 - 311,530,114.83 311,530,114.83 40,638,063.57 44,110,063.57 (267,420,051.26) 14.16% 2026年 3月
（注 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991,277,271.83 991,277,271.83 991,277,271.83 117,212,761.57 595,692,901.63 (395,584,370.20) 60.09% 不适用
不

适用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9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因公司重庆基地项目于 2023年 9月取得土地证，晚于原计划进度；厂房须充分考虑土

壤承载能力及稳定性，前期土地加固等基础建设耗时较长，建设施工阶段较原计划有所延后；叠加连续极端高温天气及园区蒸汽投资规

划调整，厂房建设施工项目阶段性放缓。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重庆基

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 2024年 11月延期至 2026年 3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4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七天通知存款尚余 348,900,000.00元，其他理财产品均已到期，理财产品

的本金及收益 9,150,445.26元已归还至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注 2）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注 1：由于公司未承诺截至期末投入金额，此处填写为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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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024年 11月 29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

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系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述项目现已建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将上述两个项目进行

结项，并将结项后节余的募集资金共计 637.65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尚未完工的募投项目重庆基地项目。

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仓储设施改造升级，不适用直接效益测算。与外租冷链仓库相比，自建冷链仓储设施将有利于公司控制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注 3：2024年 11月 29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重庆基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 2024 年 11 月延期至 202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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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金

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扩产建设及技

改项目 (注 1)

扩产建设及技

改项目
382,624,757.00 382,624,757.00 65,210,601.00 303,315,126.57 79.27% 2025年 9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重庆生产基地

(注 2)

扩产建设及技

改项目
311,530,114.83 311,530,114.83 40,638,063.57 44,110,063.57 14.16% 2026年 3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冷链仓储系统

升级改造项目

合计 694,154,871.83 694,154,871.83 105,848,664.57 347,425,190.14 50.05%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注 1：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次变更原项目“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及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相应的实施地点

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 52 号变更为广州市黄埔区东区街道联广路 333 号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

本次变更仅涉及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变更，募集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不存在变化。

注 2：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次涉及变更使用的募投项目包括原项目“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0,534.65 万元及原项目 “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暂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618.36 万元，变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153.01 万元，用于“重庆南侨淡奶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一期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为

40,114.87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9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因公司重庆基地项目于 2023年 9月取得土地证，晚于原计划进度；厂房须充分考虑土壤承载能力及稳定性，前期土地加固等基础建设耗

时较长，建设施工阶段较原计划有所延后；叠加连续极端高温天气及园区蒸汽投资规划调整，厂房建设施工项目阶段性放缓。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

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重庆基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 2024 年 11 月延期至 2026 年 3 月。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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